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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英发纸品制造厂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江东卢克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商标侵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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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英发纸品制造厂有限公司，住所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新界沙田小沥源安耀街2号新都广场26楼。  

法定代表人陈海林，该公司执行董事。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强磊，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寇向卉，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市江东卢克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甬港南路78号。  

法定代表人邱勇，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周世兴，浙江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宋强，浙江众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案由：商标侵权纠纷。  

原告英发纸品制造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发公司）的诉讼请求：1、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50万元；2、赔偿原

告为制止被告侵权行为而支出的证据保全费、律师费、差旅费、购买商品费等共计人民币44231元。  

经审理查明：原告英发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申请注册了两件商标，即“易事快”和

“Easyfil”商标，商标注册号分别为第1168451号和第1190469号，核定使用商品均为第16类，包括相册、笔记本、复

印纸、文件夹、文件套等，商标有效期分别为自1998年4月21日至2008年4月20日止和自1998年7月14日至2008年7月13日

止。被告经营范围包括办公用品、文化用品、纸制品、办公设备、电脑耗材的批发、零售、代购代销等。2002年4月30

日，被告法定代表人邱勇通过中国ICANN授权的国际域名代理注册服务商宁波市江东百丈美新软件开发工作室申请注册

了nbluck.com域名并获得准许，即开始使用该域名以“易事快文具（宁波）有限公司”（实际并不存在）的名义制作网

页，宣传该公司及该公司经营的文具产品。2005年1月10日，原告通过北京市公证处对被告上述域名的网页进行了证据

保全公证，发现每张网页的左上部较显著位置标有“Easyfil”和“易事快”字样。2005年1月18日，原告又通过宁波市

公证处对被告位于宁波市甬港南路78号，招牌为“Easyfil易事快精品文具”的经营场所进行证据保全，发现该经营场

所的店招和店内装潢上均标有“Easyfil”和“易事快文具”字样，并通过公证购买了“Easyfil”品牌文具若干。在庭

审中，被告对其销售“易事快”品牌文具的事实没有争议，但不能提供该产品的合法来源。另查明，被告经工商机关登

记的营业地址为宁波市江东宁舟巷183号，实际经营地址为宁波市甬港南路78号。再查明，原告为本案诉讼已支付律师

代理费人民币4万元、机票费用人民币2860元、宁波的公证费用人民币890元、拍照费人民币70元、购物费用人民币96元

及差旅费用人民币315元，合计人民币44231元。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原、被告双方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原告英发纸品制造厂有限公司系“易事快”及“Easyfil”两件注册商标（商标注册号分别为第1168451号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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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0469号）的权利人，被告宁波市江东卢克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应对此给予必要的注意和尊重，于本调解

书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在互联网上删除与原告上述两件注册商标相同或相近似的商业标记；  

二、被告宁波市江东卢克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应规范对其企业字号的使用，即不得在被告经营范围内使用与原告上述

两件注册商标相同或相近似的商业标记，应于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在其店内装潢和店面上删除“Easyfil”标

识，并不得单独或突出使用“易事快”标识；  

三、被告宁波市江东卢克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不得销售假冒原告英发纸品制造厂有限公司上述两件注册商标的商品；  

四、原告英发纸品制造厂有限公司可对被告宁波市江东卢克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履行上述一、二、三项的情况进行监

督，如发现被告仍存在上述行为，被告需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20万元；  

五、被告宁波市江东卢克文化用品有限公司于本调解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给付原告英发纸品制造厂有限公司各类

经济损失人民币5万元（已包括原告为本案诉讼已支出的各类费用）；  

六、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452元，由原、被告各半负担。  

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审 判 长 张 良 宏 

审 判 员 陈 贤 军 

代理审判员 谢 颖 

二○○六年一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宋 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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